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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认购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朗源股份”）拟认购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或“标的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2012年9月3日，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在福建省福州市签订《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朗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11,260

万元认购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500万股，持有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0.62%的股权。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对外投资认购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需要经

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构成交联交

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本次交易所需要的资金拟用朗源股份的自有资金



 

出资完成。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 人民币76,790万元。 

3）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

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珠宝、金银

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

仪器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具等的零售和批发, 以

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 零售和批发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香烟(限分支机构在行业许

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

产品收购; 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

合法经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信息咨询(证券、期货、金融

等行业咨询除外); 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自营商品的进口, 

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

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4）法定代表人：张轩松。 

5）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及2012年1-6月份的主要财务指

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1 年 2012 年 1-6 月 

营业总收入 17,731,555,790.38 11,711,831,501.22 

营业利润 588,394,361.84 233,715,038.47 

利润总额 602,785,798.54 262,989,76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6,920,162.02 192,242,398.17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01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466,934,844.33 10,017,915,488.62 

负债总额 5,393,992,946.09 5,905,922,00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068,550,580.75 4,107,212,978.92 

6）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非公开发行前股权结构（前十大股东）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张轩松 境内自然人 165,254,750 21.52% 

民生超市 境外法人 126,400,000 16.46% 

张轩宁 境内自然人 114,110,540 14.86% 

福建汇银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557,830 5.67% 

林登秀 境内自然人 24,822,016 3.23% 

谢香镇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郑景旺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叶兴针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张枝龙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合计 588,255,686 76.61% 

 

非公开发行后股权结构（前十二大股东）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张轩松 境内自然人 200,354,750 24.64% 

民生超市 境外法人 126,400,000 16.46% 

张轩宁 境内自然人 114,110,540 14.86% 

福建汇银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557,830 5.67% 

林登秀 境内自然人 24,822,016 3.23% 

谢香镇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郑景旺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叶兴针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张枝龙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22,822,110 2.97% 

上海糖业烟酒 境内国有法人 5,000,000 0.62%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0,000 0.62% 



 

合计 633,355,686 80.95%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协议标的 

标的公司拟非公开发行4,51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

值为人民币1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具体上市安排待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协商后确定。朗源股份认购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500万股。 

3、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朗源股份与永辉超市双方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作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朗源股份同意以22.52元/股的价格用现金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500万股，认购总金额为发行价格乘以认

购股数，即11,260万元。永辉超市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 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股款的支付时间在标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且朗源股份收到其发出的认股款缴纳通知（简称“缴款通知”）

时，按缴款通知要求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再划入标的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在朗源股份支付认股款后，标的公司应尽快将朗源股份认购的股

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朗源股份成为认购股

票的合法持有人。 

5、限售期 

本次认购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

标的公司的要求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

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6、 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违约而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则由此

导致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义务，并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证认购协议的继续履行，同时违约方应当赔偿

守约方前述所发生的损失。 

作为本条第一款的补充，双方特此约定如下： 

认购协议签署后，若朗源股份未能参与认购永辉超市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或虽参与认购但认购股票比例未达到认购协议约定的最低

认购比例，朗源股份应当按照朗源股份实际认购金额与认购协议第三

条所约定的朗源股份认购款总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的 5%向永辉超市

支付违约补偿金（中国证监会否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或公司主

动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除外）。 

以上条款不受认购协议第十二条（协议的生效和解除）约束。 

7、 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所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永辉超市董事会、股东

大会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动解除。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公司参与永辉超市的非公开发行，一方面是对永辉超市长期发展

充满信心，另外也是对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充满信心。双方以强强联

合、互惠共赢为宗旨，以做强食品产业、做大市场网络为目标，充分

发挥公司在食品产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和永辉超市在市场网络、渠道通

路、信息物流等方面的优势，构建互相信任、互为优先、互惠共赢的

战略合作模式，共同做强产业、做大市场、做响品牌，实现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二）存在的风险  

1、 投资风险 

本次永辉超市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由于二级市场

的股价波动，公司本次投资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 

2、现金流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将使用自有资金，这势必将增加公司现金支出，对

公司现金流造成一定影响。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永辉超市非公开发行是双方长期战略合作的一部分，

是双方共同为做强食品产业、做大市场网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构

建互相信任、互为优先、互惠共赢的战略合作模式，共同做强产业、

做大市场、做响品牌，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一环。这将对

公司在全国扩大内销网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 

3、《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